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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⼈提交「⾸輪⾸次分
配意願表」（得複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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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⼈要求抽換
「分配意願表」否

領取與「剩餘權值」等額之現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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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「⾸輪第○次分配意願表」（僅可選⼀⼾）

填寫「第○輪第○次⾞位
補選意願表」

未填寫意願表
將由本局代抽

先刪除沒有選到房屋
的⾞位意願

再依⾞位編號順序進
⾏⾞位選取作業

領取與「剩餘權值」等額
之現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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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⼩屋價2/3否

與他⼈合併權值共
同承購

領取與「剩餘權值」等
額之現⾦。

權利⼈填寫並提交
「第○輪分配意願表」

（得複選）

沒抽中

公布各區位選擇
意向

依區位編號順序
進⾏選屋作業

是

否
是否屬爭議區位

取得房屋

有，但剩餘權值
已無可選之房屋

是否有剩餘權值
只有抽到房屋才

能抽⾞位

是

本輪區位
選定完成有

抽中

抽籤決定爭議區位
歸屬

⾞位選取
作業

有

否

簽訂「房屋/⾞位分配協
議書」

無

無

★依各開發案之特性及實際需要等，經臺北市政府捷運⼯程局專案核可後，其可不受本作業流程之限制。


